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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惠州市第六人员医院法律服务需求

一、服务概况和内容

（一）服务概况

主要负责医院医疗法律服务管理、风险防控和纠纷处理

等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1.日常法律咨询服务，对院方日常经营活动中遇到的法

律问题进行解答，出具法律咨询意见。

2.提供法律信息及建议服务，提供与院方有关的相关法

律信息，关注院方所在行业的动态及院方在当地运营的活动，

及时从法律角度监督并提出建议。

3.协助项目谈判服务，参与院方重大业务活动，拟定谈

判方案、制定法律对策；参与医疗纠纷的调解，协助拟定、

审阅医疗纠纷相关文书。

4.提供法律培训服务，配合院方相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

律法规培训；每年根据院方的安排，为院方内部员工举办两

次法律知识培训，根据院方的要求制定具体培训内容。

5.重大决策论证服务，对院方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，

或者应院方的要求，从法律角度对决策事项进行论证，提供

法律依据。

6.为急诊、急救医疗行为提出法律意见，规范急诊、急

救程序和有关医疗文书书写。防范因情况紧急遗漏相关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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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举证不能，承担不利后果。从法律层面规范检查、检验

的申请、报告程序。为临床诊断、治疗、护理工作提出法律

意见，防范相关记录（文书）出现法律瑕疵。

7.为各种医疗同意书、风险告知书书写提供法律意见，

防范侵犯患方知情权导致医疗纠纷。

8.为拒绝医疗、不配合医疗相关文书的制作提出法律意

见，防范患方在发生医疗纠纷时，推卸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

任。

9.为疑难病例、死亡病例的医疗文书管理提供法律帮助。

10.提出法律意见规范医院科室间医疗协作（会诊、转科

等），防范科室间联系脱节，导致医疗纠纷。

11. 临床试验（GCP）项目审查；参加伦理委员会。

12.出具律师函服务，应院方要求，对外出具律师函。

13.审查日常业务合同服务，应院方要求，审核、修改、

草拟院方日常业务合同、协议等有关法律事务文书。

14.审查日常业务之外的合同或法律文书服务，审查、修

改、草拟院方日常业务之外的合同或法律文书（如合作合同、

商业秘密保护合同、建筑工程合同等）。

15.协助完善及审查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、规范各种运作

程序。

16.提供法律见证服务，为院方重大业务活动提供法律见

证、出具律师见证书。

17.代理其他法律事务，办理院方委托的其他单项法律事

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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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代理各种诉讼服务，代理各类诉讼、仲裁、申诉、行

政复议等案件。

19. 委托代理诉讼案件按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司法厅律师

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粤价[2006]298 号）相关收费标

准价格下浮 10%收费。

二、服务需求

（一）资格要求

1.律师事务所需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依法成立并有效存

续，具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。
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3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4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5.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。

6.律师事务所近三年内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，律师事务

所及承办律师无任何不良执业记录、无受到司法行政部门或

律师协会主管部门等机关的处罚记录。

7.响应供应商应为广东省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入驻服务

机构。

8.之前无代理过与采购人存在法律利益冲突关系的案件。

（二）服务要求

1.为确保向医院提供优质、高效的法律服务，律师团队

需熟悉医院法律法规、医疗纠纷、劳动争议、工程建筑、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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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采购、不动产等业务领域法律咨询或案件处理方面的专业

技术能力和经验。

2.律师团队主办律师具有医疗案件经验且至少 5 名执业

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。

3.实行 7*24 小时应答制。律所指定 1 名联络人，按照医

院非医疗法律服务需求，指定专业律师应答。常规法律服务

30 分钟内响应，5 个工作日内提供律师意见书；紧急重大事

件法务需求约请，需具有 5 年及以上专业签约律师 2 小时到

达现场或采购人指定地点，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。

4.每年审查、修改、出具不超过 180 份法律文书（包括

但不限于合同、律师函、法律意见、见证书、法律意见书），

超出部分另行收费。

5.法律知识培训：(1)全院中层干部及以上培训至少 1 次/

年；(2)全院职工的培训至少 2 次/年。

6.每年提供不超过 3 次谈判、律师见证服务，超出部分

另行收费。

7.响应价格不含资信调查服务、GCP 项目审查、代办公

证抵押服务、代理各种诉讼服务和其他法律事务。

8.供应商应提供后续服务承诺，包括但不限于对服务期

间履行法律服务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，在职责范围内对法务

质量终身负责。


